
使用法律樞紐空間補充階段申請的結果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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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法律相關組織申請使用中環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及前法

國外方傳道會大樓（傳道會大樓）的空間，以提供法律及爭議解

決服務，律政司今日（六月九日）公布補充申請階段的結果。 

  律政司發言人表示，為配合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內主要國際

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地位的政策目標，政府將在前中區政府

合署西座的部分地方及在傳道會大樓，提供空間給法律相關組織

使用。連同律政司位於前中區政府合署中座、東座和部分西座的

辦公室，該處將成為位於香港市中心的法律樞紐。 

  發言人表示：「在第一階段申請完成後隨即進行的補充階段

申請中，共考慮了十份申請。法律樞紐空間分配委員會（委員會）

就各法律相關組織的相對優次評審所有申請後，建議支持五個法

律相關組織（名單見附件）的申請。」 

  在兩輪申請中，共有十七個法律相關組織（包括在第一階段

獲推薦的十二個組織）獲委員會推薦。這些組織均已確認接受當



局在法律樞紐為其提供空間。它們涵蓋本地、地區性及國際性的

不同著名組織，專注不同的法律或爭議解決服務或職能，反映香

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主要中心的地位。律政司

將與這些組織聯絡，商討空間分配的詳細安排，以期最早約於二

○一九年初起在法律樞紐為它們提供空間。 

        

  往後，委員會計劃約在二○一八年展開第二階段的申請工作。 

    

  在法律樞紐提供空間予法律相關組織使用，有助現已在港的

組織進一步發展服務，並締造良好環境吸引著名國際法律及爭議

解決機構來港設立辦事處，從而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主要亞太區

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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